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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18620917][bookmark: _Toc17889][bookmark: _Toc1184260208][bookmark: _Toc193296214]项目概况
(1) [bookmark: _Toc982875460][bookmark: _Toc193296215][bookmark: _Toc218620918][bookmark: _Toc18458]项目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策层面的持续推动，上海市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及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度融合。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发展医学人工智能工作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沪府办发〔2024〕21号）上海明确提出要构建医疗健康数据新型基础设施，强化数据治理与流通能力，并推动人工智能在药械研发、医保监管、医疗管理等场景的深度应用，尤其强调通过智能审核、数据互联互通等技术提升行业监管效能。与此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快“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改革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发〔2025〕7号）要求深化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通过智能预审、材料自动生成、审查要点知识库等技术手段，实现“少填少交智能审”，提升申报效率和精准度。
(2) [bookmark: _Toc47539070][bookmark: _Toc47532255][bookmark: _Toc47536644][bookmark: _Toc47536272][bookmark: _Toc47537134][bookmark: _Toc47532891][bookmark: _Toc47531634][bookmark: _Toc47533256][bookmark: _Toc48223882][bookmark: _Toc63785463][bookmark: _Toc16242][bookmark: _Toc743643496][bookmark: _Toc193296216][bookmark: _Toc218620919]建设目标
本项目以《上海市发展医学人工智能工作方案（2025—2027年）》及“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为指引，聚焦医耗产品（耗材、药品）的挂网申报、机构（医疗机构和企业）入网申请四大核心场景，通过构建多模态大模型智能体，打造智能化审核辅助体系。系统以提升审核效率、规范业务流程为核心目标，基于大模型技术实现申报材料的自动化解析与关键信息智能提取，支持对耗材和药品挂网申请中涉及的产品资质、价格文件、质量标准等内容的合规性判定，对企业和医疗机构入网所需的营业执照、信用记录等资质文件的精准核验，减少人工重复性操作与主观判断偏差。通过全流程智能预审、材料结构化处理及多维度逻辑校验，推动申报审核从传统人工模式向“AI辅助决策”模式转型，最终实现企业及医疗机构“一次申报、快速反馈、高效办结”的服务目标，为上海市医药招采领域提供标准化、透明化的智能审核能力支撑，助力政务服务效能优化与医疗行业生态规范化建设。
(3) [bookmark: _Toc47537166][bookmark: _Toc47533288][bookmark: _Toc47536304][bookmark: _Toc47536676][bookmark: _Toc47532923][bookmark: _Toc47539102][bookmark: _Toc218620920][bookmark: _Toc2111937450][bookmark: _Toc29139][bookmark: _Toc193296221][bookmark: _Toc61411732][bookmark: _Toc193296217]项目建设内容
本次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构建医药采购智能审核场景的AI能力支撑体系，推进智慧医保大模型应用
基于市医保人工智能底座，依托多模态大模型与结构感知机制规划构建对材料中复杂层级结构的识别与分组智能体，实现多任务并行处理与复杂场景覆盖，确保模型在资质核验、分类判定等环节的专业性与可解释性，推进智慧医保大模型应用，为医药采购智能审核提供全链路技术保障。
二、深化市医保创新场景，推动医保业务迈入智能化
统筹推进人工智能与医保业务的深度融合，围绕药品、耗材挂网申请及企业、医疗机构入网申请审核四大核心业务场景，构建多模态大模型智能审核体系，推动申报流程从“人工初审+人工复核”向“AI预审+人工复核”模式升级，全面提升审核效率与标准化水平。
2、 [bookmark: _Toc218620921][bookmark: _Toc6688]项目建设要求
(1) [bookmark: _Toc218620922][bookmark: _Toc193296218][bookmark: _Toc1354829164][bookmark: _Toc2264]总体要求
1. 系统总体架构图
[image: ]
系统总体架构图
按照市医保局的统一规划由市医保中心统筹建设市医保人工智能底座，本项目建设时将全部复用相关建设内容。

2. [bookmark: _Toc218620923][bookmark: _Toc193296219][bookmark: _Toc844650207][bookmark: _Toc21512][bookmark: _Hlk152595640]技术要求
（1） 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必须是企业级的解决方案，支持可分布的、可伸缩的体系结构。支持部署在国产主流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上，支持B/S 结构，支持云数据库、云存储、云缓存等云架构。
（2） 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必须是模块化设计，并且保证任何软件模块的维护和更新都不影响其它软件模块，软件具有容错能力。
（3） 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应具有自身故障监视和诊断能力，即软件能及时发现故障并发出告警。 
（4） 供应商提供的软件在不同时期软件版本必须能向下兼容，软件版本易于升级，且在升级的过程中不影响业务的性能与运行。
3. [bookmark: _Toc193296220][bookmark: _Toc218620924][bookmark: _Toc1169122379][bookmark: _Toc482]性能要求
交易响应时间指完成目标系统中的交互或批量业务处理所需的响应时间。根据业务处理类型的不同，可以把交易划分为三类：交互类业务、查询类业务和大数据量批处理类业务，分别给出响应时间要求的参考值，包括峰值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需要在总用户数达到28000个的情况下实现以下性能要求。
（一）交互类业务
交互类业务是指平时工作中在系统中进行的业务处理，如录入、修改或删除一条记录、发布一条信息等操作。
1. 平均响应时间：1秒；
2. 峰值响应时间：3秒。
（二）查询类业务
查询业务由于受到查询的复杂程度、查询的数据量大小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此给出一个参考范围。
1. 简单查询平均响应时间：1秒；
2. 复杂查询平均响应时间：3秒；
（三）交易接口服务(数据交换)
1. 单条记录交易接口平均响应时间：1秒；
2. 多条记录（100条）交易接口平均响应时间：3秒。
（四）大数据量、批处理业务
批量交易指一次完成多笔业务处理的交易。由于批量交易的数据量不确定，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响应时间。业务具有处理复杂、操作数据量大、处理时间长的特点，具体的响应时间视提交数据量、业务处理量而定。
（五）大模型智能体信息处理业务
大模型智能体信息处理业务耗时分为单次请求耗时和并发请求耗时，分别指单个智能体指单次业务请求情况下和60%峰值并发情况下的平均业务处理耗时情况。
1.单次请求耗时：小于60s
2.并发请求耗时（60%峰值并发）：小于120s。
4. 等保要求
[bookmark: _Hlk224027224]本系统建设要求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建设。

(2) [bookmark: _Toc2496][bookmark: _Toc218620925][bookmark: _Toc1723004534][bookmark: _Toc193296222]应用系统建设要求
	序号
	模块名称
	功能说明

	1
	大模型数据集预处理
	包括;数据处理、数据增强、数据标注、数据回流。
具体如下：
数据处理：材料格式归一化与图像统一转换、图像结构动态分辨率调整优化、敏感字段脱敏与视觉安全控制；
数据增强：图像冗余区域去除、材料空间对齐、材料扰动增强与样本变体扩展机制、结构扰动增强与语义布局保持；
数据标注：人机协同标注机制与多粒度标签；
数据回流：执行审核过程中的低置信样本与异常图文工作，自动触发回流。


	2
	医药采购智能审核知识库
	包括：知识建模与组织、知识服务与推理、知识更新与进化。具体如下：
知识建模与组织：申报实体抽取与标准化、申报关系抽取与表示、申报知识图谱构建与存储、申报知识片段组织、申报元数据标注与索引；
知识服务与推理：申报语义向量生成与存储、申报混合检索、申报知识引用与出处标记、申报规则/因果推理能力；
知识更新与进化：申报变更检测与版本管理、申报知识自动纠错/重训练反馈、申报定期知识更新策略；


	3
	精细分组与多层级目录判别智能体
	能力构建与流程编排。具体如下：
高维标签空间压缩与重构机制；
标签粒度自适应调控策略；
细粒度相似类别的边界优化机制；
标签更新后的增量微调训练机制；
标签簇聚类驱动的结构一致性约束；
层级冲突检测与边界校正模块；
多层级标签感知建模机制；
目录结构图谱构建与节点嵌入融合机制；


	4
	耗材挂网申请智能审核
	包括：耗材文件质量评估、耗材申报审核信息查询、耗材申报内容总结、耗材文件篡改检测、耗材文件标注、耗材文件识别结果修改、耗材申报问答、耗材申报审核过程追溯、外省市价格比对查询、耗材挂网申请智能审核数据分析能力接口、耗材挂网申请智能审核语义理解能力接口、耗材挂网申请智能审核推理决策能力接口、耗材挂网申请智能审核知识表示能力接口。

	5
	药品挂网申请智能审核
	包括：药品文件质量评估、药品审核结果比对查询、药品申报内容总结、药品文件篡改检测、药品文件标注、药品文件识别结果修改、药品申报问答、药品申报审核过程追溯、药品挂网申请智能审核数据分析能力接口、药品挂网申请智能审核语义理解能力接口、药品挂网申请智能审核推理决策能力接口、药品挂网申请智能审核知识表示能力接口。

	6
	企业入网申请智能审核
	包括：企业文件质量评估、企业申报审核信息查询、企业申报内容总结、企业文件篡改检测、企业文件标注、企业文件识别结果修改、企业申报问答、企业申报审核过程追溯、企业入网申请智能审核数据分析能力接口、企业入网申请智能审核语义理解能力接口、企业入网申请智能审核推理决策能力接口、企业入网申请智能审核知识表示能力接口。

	7
	医疗机构入网申请智能审核
	包括：医疗机构文件质量评估、医疗机构申报审核信息查询、医疗机构申报内容总结、医疗机构文件篡改检测、医疗机构文件标注、医疗机构文件识别结果修改、医疗机构申报问答、医疗机构申报审核过程追溯、医疗机构入网申请智能审核数据分析能力接口、医疗机构入网申请智能审核语义理解能力接口、医疗机构入网申请智能审核推理决策能力接口、医疗机构入网申请智能审核知识表示能力接口。

	8
	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
	包括;耗材数据抽取、耗材数据提取、耗材分类数据查询、耗材分类结果修改、耗材分类过程追溯、耗材分类内容总结、耗材分类问答、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数据分析能力接口、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语义理解能力接口、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知识表示能力接口、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模型训练能力接口、耗材四级目录智能分类精细分组与多层级目录判别能力接口。

	9
	审核效能分析
	包括：审核时效追踪、审核质量分析、规则命中率分析、申报材料质量监控。

	10
	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2.0接口
	包括：耗材基础信息审核结果查询接口、耗材人工审核反馈接口、外省市价格审核结果查询接口、药品基础信息审核结果查询接口、药品人工审核反馈接口、企业基础信息审核结果查询接口、企业人工审核反馈接口、医疗机构基础信息审核结果查询接口、医疗机构人工审核反馈接口、耗材分类AI归类审核结果获取接口。



(3) [bookmark: _Toc16085][bookmark: _Toc218620926][bookmark: _Toc1867706790][bookmark: _Toc193296223]商业密码应用需求
为满足国密使用要求，供应商需对上海医保医药采购智能审核管理子系统提出详细、可行的改造方案，相关改造内容包括：对用户身份认证机制模块、业务重要数据安全传输模块、服务器虚拟机设备日志/访问控制信息完整性模块、重要可执行程序签名验签模块、用户访问控制信息签名验签模块、应用系统重要数据加解密模块、应用系统重要数据签名验签模块等开发改造适配。
(4) [bookmark: _Toc193296224][bookmark: _Toc218620927][bookmark: _Toc30396][bookmark: _Toc779551331]项目部署要求
本项目算力相关资源复用医保信息平台的医保智算中心环境，为本项目大模型的稳定运行、知识库的安全存储与高效调用，以及智能体的协同交互等关键环节，提供了合规、可靠的底层技术支撑，确保相关核心模块在医保专属机房的专属部署环境下，实现安全可控、高效协同的运转效能。
相关配套业务系统依托上海市电子政务云建设，包括云服务器、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由市电子政务云统一提供。系统需依据相关要求实现，按照上海市电子政务云相关管理要求，以及项目安全及密码应用需要完成环境及应用部署。
供应商需要根据项目要求并结合当前本市上海医保医药采购智能审核管理子系统相关业务量的估算对本项目所需要的资源进行设计，并协助申请，拟申请的云资源如下：
	序号
	资源类型
	资源说明
	CPU（核）
	内存(GB)
	存储(GB)
	资源数量(台)

	1
	虚拟机
	应用服务器
	16
	32
	400
	8

	2
	虚拟机
	数据库服务器
	16
	64
	3600
	2


3、 [bookmark: _Toc193296225][bookmark: _Toc63785503][bookmark: _Toc20994][bookmark: _Toc121489770][bookmark: _Toc218620928][bookmark: _Hlk152590954][bookmark: _Toc62209488][bookmark: _Toc63151871][bookmark: _Toc63785504][bookmark: _Toc63585480][bookmark: _Toc61968111][bookmark: _Toc63762370][bookmark: _Toc63785439][bookmark: _Toc62219358]项目实施、培训、售后服务等要求
(1) [bookmark: _Toc218620929][bookmark: _Toc1769099740][bookmark: _Toc24051][bookmark: _Toc193296226]项目实施要求
1.供应商在有固定的售后服务团队。
2.供应商应充分理解本项目的建设要求及内容，提出完整且详细的项目实施、培训、管理、验收、售后服务方案等。
3.供应商应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做出项目的人员配置管理计划，包括组织结构、项目经理、组成人员及分工职责。项目经理及项目成员的更换需书面通知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
4.采购人有权监督和管理此项目的开发、故障排错、测试及系统验收等各项工作，供应商应接受并服从采购人和监理方、测评方的监督和管理要求。
5.本项目开发地点在上海，集中开发，供应商成交后，应承担开发设备环境、开发人员的开发场地和食宿等相关内容和费用。
6.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风险控制方案。
7.供应商需要在项目验收前完成数据资源目录编制。
8.供应商需要在项目验收前完成应急预案。
9.供应商需要在项目验收前完成免费维护期运维计划。
10.供应商需要帮助采购人在项目验收前完成规划指标报告及佐证材料。
(2) [bookmark: _Toc1348237465][bookmark: _Toc11465][bookmark: _Toc218620930][bookmark: _Toc193296227]项目工期要求
[bookmark: _Toc63785510][bookmark: _Toc63785505]供应商应根据建设内容，分阶段制定合理的时间进度，并且应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调整和细化。
本项目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竣工验收，需包含一个月试运行，要求提供详细可行的项目实施进度及人员安排。
(3) [bookmark: _Toc193296228][bookmark: _Toc218620931][bookmark: _Toc17531][bookmark: _Toc1727114758]项目团队及驻场人员要求
[bookmark: _Toc63785507]1.供应商须具有稳定的技术保障团队，能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服务，针对本项目供应商需提供不少于10人的项目服务团队（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研发等）。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需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需提供相关证明。
	角色
	主要职责
	人员数量
	人员要求
	驻场要求

	项目经理
	负责项目质量和进度控制
	1人
	项目经理具有工程系列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类（中级职称或以上）职称、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件设计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
	驻场

	技术负责人
	负责技术架构和重大技术问题解决
	1人
	具有工程系列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类（中级职称或以上）职称、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驻场

	研发
	负责项目具体开发与实施
	8人
	需提供团队人员名单并提供供应商近三月任意一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提供项目组成员的履历、岗位证书及体现个人业绩的合同或验收报告或用户证明等材料，
	驻场


2.本项目质保期内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5人的服务团队，其中项目经理1人，技术工程师不少于4人。
	角色
	主要职责
	人员数量
	人员要求
	驻场要求

	项目经理
	负责项目质量和进度控制
	1人
	项目经理具有具有工程系列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类（中级职称或以上）职称、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件设计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
	驻场

	技术工程师
	负责质保期的系统维护
	4人
	需提供团队人员名单并提供供应商近三月任意一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
	驻场


(4) [bookmark: _Toc81281207][bookmark: _Toc193296229][bookmark: _Toc7223][bookmark: _Toc218620932]项目培训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业务操作培训，应提供详细培训方案。
1.项目验收前提供至少1次系统操作培训。在12个月的质量保证期内，至少提供1次与项目相关的必要培训。
2.供应商需要开展分层次的人员培训工作，每次培训后应提供培训签到表、培训记录和培训报告。培训应具有培训教材、培训环境和高水平的培训讲师。
3.供应商应提供对操作人员的基础操作培训和系统管理员的日常应用维护培训，确保培训对象能够掌握对应的操作技能。
(5) [bookmark: _Toc218620933][bookmark: _Toc30263][bookmark: _Toc63785508][bookmark: _Toc293646557][bookmark: _Toc193296230]项目验收要求
本项目按下述方式开展验收。
1.验收分初验和终验。
2.初验前，供应商须完成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的调试等，并对本项目进行功能和运行检测，确保所有信息系统功能模块能够正常运行且已达到本项目约定的各类标准要求。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向招标方递交初验申请，招标方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确定初验的具体日期，由双方按照本项目的约定完成本项目的初验。招标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对此供应商应当配合。
3.初验时，供应商须提供软件文档（包括《需求规格说明书》、《概要设计说明书》、《详细设计说明书》、《三方功能需求确认单》、《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手册》等）及可安装的程序运行文件。所交付的文档与文件应当是可供自然人阅读的书面和电子文档。项目通过招标方组织的初验评审，并且所有初验材料通过验收后，视为初验通过。如有缺陷，招标方应向供应商出具书面意见，陈述需要改进的缺陷。供应商应立即严格依照招标方的书面报告中的要求改进缺陷，并再次进行初验。
4.自初验通过之日起，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方的要求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解决信息系统试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或进一步提高与完善信息系统运行水平。
5.初验通过且信息系统试运行期已经达到本项目约定的时间，经供应商确认信息系统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信息系统通过运行测试，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方信息系统已准备就绪等待终验。招标方在收到终验通知后发起组织专家验收会。
6.如果属于供应商原因致使本项目未能通过终验，供应商应当排除缺陷，直至本项目完全符合验收标准，由上述情形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7.如果由于招标方原因导致本项目在终验通过前出现故障或问题，供应商应及时配合排除该方面的故障或问题。
8.如本项目连续3次验收未通过（含初验未通过或终验未通过），招标方有权解除项目，并有权依照本项目约定的违约条款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6) [bookmark: _Toc193296231][bookmark: _Toc218620934][bookmark: _Toc400262693][bookmark: _Toc19337]售后服务要求
1.本项目整体从验收通过之日起1年内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2.在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将按照售后服务的承诺提供保修和运行维护服务。
3.在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负责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可靠地运行。本项目涉及的运行维护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远程技术支持、预防性维护、故障修复、重大活动现场保障、技术交流与培训、性能优化等。
(7) [bookmark: _Toc218620935][bookmark: _Toc19664][bookmark: _Toc63785506][bookmark: _Toc1296298847][bookmark: _Toc193296232]应急响应要求
供应商对系统故障应能够实时响应，若系统发生故障，接到通知后30分钟之内响应，专业工程师2小时内到达现场。特殊故障与客户沟通协商后，按照协商的方式制定解决方案并进行处理。
具体故障级别及对应的应急响应要求如下：
一级故障：在1小时内确诊，总故障解决时间不超过4小时。
二级故障：在2小时内确诊，并在4小时内由专家到达现场确诊并解决，总故障解决时间不超过8小时；
三、四级故障：在4小时内确诊故障，总故障解决时间不超过16小时。
(8) [bookmark: _Toc218620936][bookmark: _Toc193296233][bookmark: _Toc949][bookmark: _Toc673122714]供应商综合能力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需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证书、CCRC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符合性证书的优先考虑。
(9) [bookmark: _Toc193296235][bookmark: _Toc218620937][bookmark: _Toc13193][bookmark: _Toc2036856202]技术文件要求
供应商提供的书面技术资料应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管理、运营及维护有关的全套文件。技术文件应该全面、完整、详细。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文件至少应包括：
1.系统说明文件； 
2.技术手册(安装、测试、操作、维护、故障排除等)； 
3.项目文档，至少应该包括：
（1）软件需求说明书
（2）系统总体设计说明书
（3）系统概要设计说明书
（4）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5）系统详细设计说明书
（6）应用软件功能清单
（7）安装配置报告
（8）测试方案及报告
（9）试运行方案及报告
（10）培训方案及培训记录
（11）验收方案及报告
（12）应急预案
（13）免费维护期维护计划或方案
（14）项目建设总结报告
4.采购人提出的其他项目验收文档。
根据采购人项目验收要求，提供全套技术文件纸介质1套以及电子文件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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